
西京学院硕士研究生校内指导教师选聘工作 

流程图 
 

申报者向相关研究生领域点提出

申请并填写《西京学院硕士研究生

导师申请表》。 

校内导师的选聘条件： 
1、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专业

修养，能为人师表、教书育人，

身心健康，能够履行专业学位

硕士研究生导师的职责； 
2、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

务，校内教师 45 周岁以下者一

般应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； 
3、正在承担与研究生教育领域

相关的纵（横）向科研课题研

究，且个人可实际支配的科研

经费不低于 2 万元（经管文不

低于 5000 元）；；  
4、博士可以申请硕士研究生指

导教师。 

院系初审并签署意见，报研究生

处。 

校学位委员会评审最终的校内导

师名单。 

研究生处根据各研究生领域点推

荐的名单报校学位委员会评审。 

公 示。 

正式发文宣布本年校内导师遴选

名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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